
海德威® 甲类 OTC标志
Haidewei 采力合剂说明书

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

[药品名称]
通用名称：采力合剂

汉语拼音：Caili Heji
[成份] 黄芪、人参、党参、地黄、熟地黄、茯苓、白术、陈皮、当归、川芎、麦冬、五味子、
枸杞子、山茱萸、肉桂、肉苁蓉、淫羊藿、杜仲、桑椹、韭菜子、鹿角霜、防风、羌活、大

枣、龟甲。辅料为：倍他环糊精。

[性状]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；气焦香，味微酸、甘、苦。
[功能主治]填精补肾，益气生血。适用于精气不足之虚损证，症见倦怠乏力，头晕目眩，心

悸气短，腰膝酸软，失眠健忘。

[规格]每瓶装 100 毫升。

[用法用量]口服，一次 25 毫升，一日 2次，15 瓶为一疗程。

[不良反应]尚不明确。

[禁忌]儿童、孕妇禁用；阴虚阳亢，湿热内盛者禁服；本品含乙醇 8～12%，对酒精过敏者和

不宜饮酒者禁服；感冒发热患者禁服。

[注意事项]
1．忌辛辣、生冷、油腻食物。

2．本品宜饭前服用；如有沉淀，摇匀后服用。

3．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肝病、糖尿病、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。

4．服药 2周症状无缓解，应去医院就诊。
5．对本品过敏者禁用，过敏体质者慎用。
6．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。

7．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。
8．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，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。
[药物相互作用］
1. 未进行该项实验且无可靠参考文献。
2. 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，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。
[贮藏] 密封，置干燥处。
[包装] 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包装；3瓶/盒。
[有效期] 24 个月。
[执行标准]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标准WS-5341（B-0341）-2014Z
[批准文号] 国药准字 B20020362
[说明书修订日期] 2024年 08月 01日
【上市许可持有人】名称：青岛国信制药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团结路 3601号
【生产企业】

企业名称：青岛国信制药有限公司

生产地址：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团结路 3601号
邮政编码：266426
电话号码：400-080-0001
网 址：www. zy.qdgxjt. com
邮 箱：gxyy@qdgxjt. com
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


